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嘉兴市闻川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—王江泾青荷

路安置房项目地块规划条件

地字第 330411202100012 号

一、地块概况

1.用地范围：王江泾镇，07省道东侧、青荷路南侧（详见建设

用地规划红线图）

2.用地面积：约 27919 平方米（以实测为准）

二、规划用地性质：二类居住用地

三、技术经济指标

1.建筑密度：不大于 30%

2.容积率：1.5-2.3

3.绿地率：不小于 30%

4.建筑限高：不高于 60米

四、交通组织

1.机动车出入口方向：青荷路

2.停车配建要求：

机动车：停车泊位配建应满足《嘉兴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

的相关要求。住宅按不少于 1.0 车位/100 平方米，且不少于

1.0 车位/户设置，泊位均须相对集中，住宅不得设置机械式

停车位。

非机动车：住宅按不少于 2.0 车位/100 平方米设置。

五、公共配建要求

1.物业管理用房：物业用房按《浙江省物业管理条例》配建。

六、规划设计要求

1.建筑物退让道路红线：低、多、高层建筑退让 07省道红线 20



米以上；低、多层建筑退让青荷路 5米以上,高层建筑退让青荷

路 10米以上；低、多层建筑退让闻川路 5 米以上,高层建筑退

让闻川路 12米以上；其他退让还需满足《嘉兴市城市规划管理

技术规定》的相关要求。沿道路如建围墙，退让道路红线不少

于 2 米，应采用通透式围墙。

2.建筑物离界及建筑间距控制：退让须满足《嘉兴市城市规划管理

技术规定》的相关要求。多层住宅建筑间距系数应大于 1：1.3，

高层建筑间距应满足《嘉兴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的相关要

求，且提供日照影响分析报告。

3.建筑景观设计要求：加强重要界面城市风貌控制，建筑风格、色

彩等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。

4.室外地坪标高不得低于黄海高程 2.82 米，与周边道路平均标高

高差应在±0.5 米以内。

七、其他专业部门的要求

1.建设工程需符合环保、地震、人防、消防、节能等的相关要求。

2.住宅阳台落水管必需单独设置、并与污水收集系统连通。

3.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，应 100%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，鼓

励同步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。

4.项目必须严格按《嘉兴市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管理办法》要求实施，

建设单位应当与污水运营单位衔接，取得排水工程涉及的市政污

水口管径、位置和标高等具体资料，形成排水工程设计专篇，并

纳入项目建筑规划方案，详细说明地块内雨水、污水的收集排放

体系，并提供相应专项评估报告作为项目验收备案依据。

5.应保留古树及有保留价值的树木，如需移栽，应按规定办理有关

手续。

6.建筑应符合《嘉兴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（2017-2025 年）》关于绿



色建筑等级建设、装配式建筑和住宅全装修（仅住宅项目）等控

制指标，接受建筑管理部门的监督。

7.社区服务用房配建要求：社区工作服务用房（含居家养老）按照

每百户不低于 50平方米。社区公共服务用房应集中设置，一般应

设置在社区中心或沿街位置，且以一、二层为主，不能将住宅配置

为社区工作服务用房。

8.体育健身设施配建要求：新建居住区和社区按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

低于0.1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0.3平方米标准配建群众健

身相关设施，并与住宅区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投入

使用（居住区人数=土拍当年嘉兴市统计发布的户均人数×居住区

户数）。

9.海绵城市指标要求：结合《嘉兴市海绵城市实施意见》、《嘉兴市城

市低影响开发规划设计导则》、《嘉兴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

等要求建设。鼓励设置绿色屋面，结合建筑布局、绿地布局、景

观水体、广场、停车场等设置雨水调蓄设施，削减及延缓洪峰，

实现雨水利用。具体按园林市政主管部门要求执行。

10.本部分内容由各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。

八、其他要求

1.业主单位须持本规划条件，委托甲级工程设计资质及业务范围的设

计单位进行方案设计，绿化及环境设计须委托有相应专业设计单位

进行设计。

2.业主单位应在取得土地使用权 6 个月内及时提交规划设计方案（图

纸、文本须统一装订成 A3横幅软装规格，并提供电子文件），并应

保证设计方案质量及方案修改进度，在取得土地 9个月内通过方案

审查。报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核后，方可进入下一阶段设



计。中心城区内的重大建设项目还需提供由三个甲级工程设计单位

设计的三个规划设计比选方案和真三维电子模型。

3.地块内工程建设应当避开永久性测量标志。确需拆迁或使之失去使

用效能的，业主单位应在工程建设前向测绘管理部门提出书面报告，

并附与该测量标志有关的规划设计图纸，经批准，并支付测量标志

拆建费用后方可施工。

4.地块内现有的工程管线设施请与相关部门衔接，无法迁移的必须做

好保护工作。

5.建筑面积、容积率、建筑密度等主要技术指标计算规则按浙江省《建

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和竣工综合测量技术规程》、《建筑工程建筑面

积计算和竣工综合测量技术补充规定》和《嘉兴市城市规划管理技

术规定》执行。

6．周边 50-100 米范围现状情况应在设计方案总平面图中真实反映。

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1 年 2 月 3日


